
 

 

 

 

 

 

「臺北市○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等○筆土地都市

更新事業計畫案（及權利變換計畫）」申請建築基

地及建築物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甲方立協議書人：臺北市政府 

乙方立協議書人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年 ○ 月 ○ 日

□住宅性能評估 

□智慧型建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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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頁 

臺北市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

臺北市都市更新案申請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 

容積獎勵協議書 

立協議書人                 

茲就乙方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臺北市○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等○土地都

市更新事業計畫案」(以下簡稱本更新案)，依「臺北市都市更新單元規

劃設計獎勵容積評定標準」第二條規定，申請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 

         

第○次會議審議通過，乙方承諾取得          ，經雙方同

意訂立協議書（以下簡稱本協議書） 

條款如后，以茲遵守： 

第一條 本更新案更新單元範圍 

臺北市○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等○筆土地，面積共計○平方公

尺（詳附件）。 

第二條 甲方核定本更新案申請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 

獎勵容積額度合計○平方公尺（佔法定容積之○%），其中含 

 

 

 

 

第三條 乙方應於本更新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，取得 

 

 

，以書面通知甲方。 (註：有關本協議書內之分級評估等級文

字，均依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承諾取得之等級標章填入，以下亦

同。)  

□住宅性能評估 
□智慧型建築 

□住宅性能評估 
□智慧型建築 

□住宅性能評估等級 
□智慧型建築標章 

□住宅性能評估 
□智慧型建築 

□住宅性能評估無障礙環境項目等級「第____級」， 
計○平方公尺。 

□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項目等級「第____級」， 
計○平方公尺。 

□智慧型建築分級評估「____級」之標章， 
計○平方公尺。 

□住宅性能評估無障礙環境項目等級「第____級」 
□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項目等級「第____級」 
□智慧型建築分級評估「____級」之標章 

 

獎勵容積，並經臺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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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 違約處理 

乙方未依前條所定期限履約者，甲方應以書面催告乙方限期三

十日內履行，逾期未履行者，乙方應自期滿次日起十五日內，

依未履約項目給付甲方違約金，違約金分項金額如下： 

 

 

 

 

前項違約金逾期未給付者，按逾期滯納部分每年百分之五單利

計算之遲延利息，遲延期間不足一年以一年計，於乙方給付違

約金時一併以現金繳付甲方。 

第一項項違約金以本更新案申請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 

 

 

乘以核定之銷售淨利計算。 

第五條 乙方取得第三條規定之 

應告知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、使用人、或依公寓大廈管理條例

規定之管理委員會、管理負責人、管理服務人等，確實進行後

續管理維護事宜。 

第六條 不可歸責任何一方時之處理方式 

因不可歸責於任何一方之事故，影響本協議書之進行者，應由

雙方另行協議之。 

第七條 權利、義務轉讓之禁止 

非經雙方之書面同意，任何一方均不得將其權利、義務轉讓任

何第三人。經雙方書面同意乙方將其權利、義務轉讓予第三人

之獎勵容積 

□住宅性能評估無障礙環境項目等級「第____級」： 
違約金計新臺幣________元整。 

□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項目等級「第____級」： 
違約金計新臺幣________元整。 

□智慧型建築分級評估「____級」之標章： 
違約金計新臺幣________元整。 

□住宅性能評估無障礙環境項目等級「第____級」 
□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項目等級「第____級」 
□智慧型建築分級評估「____級」之標章 

□住宅性能評估無障礙環境項目 
□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項目 
□智慧型建築分級評估標章 

後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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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第三人須與甲方重新簽訂本協議書，未重新簽署前，乙方

就本協議書所應負之義務，仍不免其責。 

第八條 送達 

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之通知、文件或資

料，均應以中文書面為之，並於送達對方時生效。除於事前取

得他方同意變更地址者外，雙方之地址應以下列為準： 

一、甲方地址：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。 

二、乙方地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 

當事人之任一方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地址變更，他方按原址，並

依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辦理時，視為業已送達對

方。 

前項按址寄送，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、快遞執據或收執聯

所載之交寄日期，視為送達。 

第九條 管轄 

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，如有涉訟，應視事件性質，

以臺灣○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臺北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

管轄法院。 

第十條 執行 

乙方依本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履行時，同意接受甲方依行政程

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，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名義逕為執行。 

第十一條 其他法令之適用與準用 

本協議書為行政契約，其內容如有未盡事宜，適用行政程序法

等有關法令之規定，並準用民法相關規定。契約內容如生疑義，

由甲方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。 

第十二條 協議書修正 

本契約得經雙方同意後，以書面修正或補充之。 

第十三條 其他約定 

一、未於第三條所定期限內取得該條所定住宅性能評估無障礙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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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項目等級、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項目等級或智慧型建築

標章者，乙方同意甲方得將乙方未履行本協議書承諾事項之

情形公告，乙方不得異議，甲方並得就乙方或其關係企業所

提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加強行政指導。 

二、(變更實施者案時採用)甲方前以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府都新

字第○○號函核定公告實施「擬訂臺北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

段○○地號等○○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（及權利變換計

畫）案」，並與原實施者○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原實

施者）簽訂原協議書在案，因乙方與原實施者依都市更新條

例第十九條之一及二十二條變更實施者並經臺灣○○地方法

院所屬民間公證人○○事務所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公證書同

意由乙方承受原實施者對甲方及相關權利關係人之承諾與應

盡之義務，故雙方重新訂定本協議書。 

第十四條 協議書份數 

本協議書正本貳份、副本陸份，由甲方及乙方各執正本壹份、

副本參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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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合約書人： 

甲       方：臺北市政府 

代   表  人：柯文哲 

地       址：臺北市信義區市府路1 號 

乙       方： 

統 一 編 號： 

負   責  人： 

地       址： 


